[bookmark: _GoBack]川王镇人民政府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  自评报告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（1） 项目概况
     2023年村级公益事业性设施共管共享基金资金总计下达32万元， 2023年乡镇纪检工作经费下达4万元、村办公费79.4万元、工会经费下达2.09万元、高价彩礼专项治理宗教界人士往来交通补贴资金下达0.396万元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经费下达0.448万元、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下达59万元、党建及基层组织建设专项经费下达15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基本情况
2023年村级公益事业性设施共管共享基金资金主要用于全镇16村村级公益性设施维修管护，村级道路、基础设施维护等；2023年乡镇纪检工作经费下达4万元用于乡镇纪检办公室日常办公、党风廉政建设宣传等；村办公费下达79.4万元用于全镇16村村委会办公、及开展业务经费；工会经费下达2.09万元用于干部职工农副产品采购发放；高价彩礼专项治理宗教界人士往来交通补贴资金下达0.37万元用于宗教界人士交通补贴发放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经费下达0.52万元用于普查员经费补助发放、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下达59万元用于小河村、松树湾村地质灾害排危除险工程建设、党建及基层组织建设专项经费下达15万元用于海湾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资金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绩效目标
以上项目资金由县级财政安排，包括基础设施建设、房屋建筑物构建、生活补助、办公费。
2、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以上资金，已全部拨付到位。
我镇通过乡村公示栏公示资金分配标准、资金使用情况、绩效目标和考核结果等，接受广大群众监督，提高项目和资金使用的透明度。资金管理过程中制定并严格执行了《川王镇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。财政奖补资金实行专账核算，统一由国库集中支付，资金使用合规，各种账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，未发现滥用职权、玩勿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
3、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镇领导高度重视，根据《川王镇项目管理制度》，安排专人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，及时对项目建设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公示，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巡查工作。
4、 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2023年下达项目资金已全部支付完成，严格按照绩效目标在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，资金到位率和预算执行率、工作质量达标率和完成及时性、实际工作完成率等方面进行自评，资金支出均已达到预期指标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，在服务群众的耐心程度上还有待提升。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严格按照绩效目标，及时、有效完成资金的支付，切实达到预期目标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情况分析
1、数量指标。全面完成年度计划任务。
2、质量指标。严格按照项目竣工验收程序，由镇政府组织验收小组、对项目工程质量及工程量进行验收，全部验收合格。
3、时效指标。严格按照资金下达制度，及时下达项目资金。现除民安道路项目未验收和预留的质保金外，所有项目资金均已下达完成。
